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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购中建财务公司获得批准暨关联交易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

２０１０

年

１２

月

６

日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，“本公司”）收到控股股东中建总公司

转来中国银监会批复，批准本公司与中建总公司以现金增资方式，将中建财务有限公司（“财

务公司”）注册资本增加到

１０．６８

亿元，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

８０％

，中建总公司占

２０％

。 同时，

财务公司收到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颁发的金融许可证。

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收购

财务公司

８０％

股权的议案》。同意本公司和中建总公司向财务公司共同投入现金

１

，

０７３

，

１００

，

４２６．４０

元，将其注册资本金从

２２

，

４８０

万元增加至

１０６

，

８００

万元。 其中，本公司投入现金

８５８

，

４８０

，

３４１．１２

元，中建总公司投入现金

２１４

，

６２０

，

０８５．２８

元。 增资完成后，本公司和中建总公司

分别持有财务公司

８０％

和

２０％

的股权。

中建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“《上交所上市规

则》”）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本次交易双方均以现金出资，且双方增资后获得

的股权比例按照现金出资额比例确定，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

１０．２．７

条规定，该项交易适用豁

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。

根据有关监管要求及本公司《章程》规定，董事会会议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回

避表决，其余

４

位有表决权的独立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。

４

位独立董事，认

为本次交易价格定价公允，体现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

现将该关联交易的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对方情况

在本次交易中，中建总公司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依据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规定，构成本

公司的关联方。

中建总公司组建于

１９８２

年

６

月

１１

日。 根据中建总公司最新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中

建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４８４

，

４５５．５

万元，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

１５

号，法定代

表人易军。主营承担国内外土木和建筑工程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安装、咨询，房地产经营，装饰

工程，雕塑壁画业务，承担国家对外经济援助项目，承包境内的外资工程，在海外举办非贸易

性企业，利用外方资源，资金和技术在境内开展劳务合作，国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业

务；兼营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、建筑用金属制品、工具、建筑工程机械和钻探机械

的生产经营，经批准的三类商品进出口业务，承包工程、海外企业项下的技术进出口业务（其

中高技术出口，需按有关规定进行报批）。

截至

２００９

年

１２

月

３１

日， 中建总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

３

，

０１４．９３

亿元， 净资产为

３９１．５８

亿元，

２００９

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
３９．７８

亿元。

本次交易前， 公司于

２０１０

年

３

月收购了中建总公司持有深圳市中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１００％

的股权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２０１０

年

３

月

３

日发布的公告（临

２０１０－０１４

号）

二、交易标的情况

１

、财务公司基本情况

本次增资完成前，财务公司未取得银监会金融许可证，处于未开业状态。本公司和中建总

公司分别持有财务公司

４．９８％

和

９５．０２％

的股权。

２

、财务公司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情况

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，以

２００９

年

１２

月

３１

日为基准日，对

财务公司进行审计，并出具利安达审字［

２０１０

］第

１０９９－２

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经

审计的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：

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：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项目 截至

２００８

年

１２

月

３１

日 截至

２００９

年

１２

月

３１

日

资产总计

４９

，

５７５．１４ ２２１．８７

负债总计

５０

，

９９５．２３ ７３１．９１

所有者权益合计

－１

，

４２０．０９ －５１０．０４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

－１

，

４２０．０９ －５１０．０４

利润表主要数据：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项目

２００８

年

２００９

年

营业收入

０．００ ０．００

营业利润

－２７４．３１ －６

，

９６９．０１

利润总额

－２７４．３１ ３４

，

５６２．６３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

－２７４．３１ ３４

，

５６２．６３

注：财务公司

２００９

年度利润主要为债务重组利得。

３

、财务公司资产评估情况

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财务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， 本次评估范围为财务公司截至

２００９

年

１２

月

３１

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。

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“中发国际”）以

２００９

年

１２

月

３１

日为评估基准日，采用资

产基础法对财务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。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财务公司股东

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

－５１０．０４

万元。 评估结果见下表：

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项目 序号

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

％

Ａ Ｂ Ｃ＝Ｂ－Ａ Ｄ＝Ｃ／Ａ×１００％

流动资产

１ ２２１．８７ ２２１．８７ ０．００ ０．００

资产总计

２ ２２１．８７ ２２１．８７ ０．００ ０．００

流动负债

３ ７３１．９１ ７３１．９１ ０．００ ０．００

负债总计

４ ７３１．９１ ７３１．９１ ０．００ ０．００

净 资 产

５ －５１０．０４ －５１０．０４ ０．００ ０．００

４

、中国建筑不存在为财务公司提供担保、委托财务公司进行理财的情况，财务公司不存

在占用中国建筑资金的情况。

５

、本次增资完成前，财务公司最近

１２

个月内未曾进行过资产评估、增资、减资或改制。

三、交易主要内容

１

、以现金增资，并据此确定股权比例

根据本公司、中建总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《投资协议书》，本公司与中建总公司同意，分

别向财务公司投入现金

８５８

，

４７６

，

２０７．７０

元和

２１４

，

６１９

，

０５１．９３

元， 使其注册资本达到人民币

１０６

，

８００

万元。 其中，本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

８５

，

４４０

万元，中建总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

２１

，

３６０

万元。增资完成后，本公司和中建总公司按现金出资比例，分别持有财务公司

８０％

和

２０％

的股权。

２

、投资成本分摊

根据本公司与中建总公司签署的 《投资成本分摊协议书》， 双方按以下方式分摊投资成

本。

（

１

）分摊投资成本的范围

为完成财务公司的重组工作，本公司和中建总公司需承担不超过

１．６５

亿元的重组成本，

为需双方分摊的投资成本。

（

２

）投资成本的分摊原则

本公司和中建总公司双方按照

８０％

：

２０％

的出资比例，分摊上述约定范围内的投资成本。

（

３

）投资成本的确认及支付

需支付的重组成本，由中建总公司先行支付。在中建总公司全部支付完毕后，本公司与中

建总公司双方共同委托中介机构，对重组成本进行专项审计。根据中介机构出具《投资成本专

项审计报告》，本公司按增资后的股权比例向中建总公司一次性付清。

四、交易确定依据与合理性分析

本次增资完成前，财务公司未取得银监会金融许可证，处于未开业状态。 因此，本公司和

中建总公司按照双方

８０％

：

２０％

的现金出资比例， 同比例取得财务公司股权， 并分摊重组成

本，符合投资对等原则。 同时，重组成本由中建总公司先行支付，经双方共同委托中介机构进

行专项审计，本公司按增资后的股权比例一次性付清，投资成本确认及支付方式合理。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财务影响

在本次增资前，财务公司的总资产、总负债金额仅为

２２２．３８

万元、

７３１．９１

万元，占本公司

总资产和总负债的比例非常小。 因此，本次交易对本公司资产负债水平直接影响很小。

本公司增资获得财务公司控制权，为公司提供了资金集中管理平台，能有效提高自身资

金使用效率，节省财务费用，有利于增强公司总部控制能力。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

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如下意见：

１

、本次中国建筑拟通过增资收购财务公司

８０％

股权的行为及拟定的交易条件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的规定。

２

、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搭建资金集中管理平台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减少财务费用支出，

并进一步加强公司的盈利能力。

３

、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与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

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 《公司法》 及相关法律、 法规的规定。 本次增资和投资成本分摊的金

额、 比例合理， 程序规范， 体现了公平、 公正、 公开的原则，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

因此，同意本次中国建筑拟通过增资收购财务公司

８０％

股权的交易安排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１

、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》

２

、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》

３

、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》

４

、《财务公司审计报告》

５

、《财务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》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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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富管理工具在经纪业务营销中的运用

实施运用财富管理工具的目标，是通过不断的

训练、练习，在基于丰富的经验知识和完备的系统

与基础设施的基础上，确保财富管理师可以结合客

户实际状况和需求，熟练快速地制定一个全面的财

富管理计划； 并利用各种方式和原理来教育客户，

树立正确的理念和目标， 以期在市场行情转差时，

能防止客户采取有害于资产组合的举动。 从而让顾

问能减少以后的维护工作，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增强

客户关系，并在客户周围搭建防护栏。

这样顾问们只需要专心于最优效果的业务活

动：与客户和潜在客户一对一的交流，拟定、实施并

支持财富管理计划。 而当这种工作使顾客感到满意

时，统计显示，有超过 90% �的客户乐于提供引荐。

寻求引荐可以避免顾问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到

拓展或营销工作中去，因为富有人士倾向于与其他

富有人士交往，乐于推荐打动他们的产品和服务。

如果财富经理受贪婪驱动，拉来的客户数量超

过了他的基础设施、资源、系统和客户期望所能支

撑的合适水平， 他将无法进行优越的财富管理实

践。

应该说， 通过对加拿大财富管理模式的学习，

我们对于经纪业务发展趋势、客户经理职业发展规

划目标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。 学以致用，在我们

的实际工作中，财富管理的开展建议如下：

一

、

培育合适的环境

中国证券市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，由于监管部

门政策对规模的引导、股东逐利的要求、考核及激

励体制等等， 券商更注重的是市场份额的高低、客

户规模及资产规模的大小、盈利数额，由此开始重

数量轻质量的服务营销模式并产生诸多问题。

推行财富管理的经纪业务开展模式，不能仅着

眼于服务内容的改良，需要在激励考核机制方面进

行引导。 我们不能只看到加拿大收费模式的优点，

更要看到这种模式形成的内在推动机制：不追求市

场份额，追求的是客户的信任度和依赖程度。 因此

需要实实在在将客户进行分类，一部分交易型的客

户，就是提供通道的服务和通道的价格；另一部分

客户才是我们实施财富管理的对象和目标，这部分

客户做得好，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客户改变投资思路

加入到财富管理的队伍中来。 这样需要给财富管理

师，或者是投资顾问一定的时间、空间，探索将这项

业务做得精细、成功，不断的积累经验，改良推广。

这种创新一旦成功，效果将会十分巨大。 可以

测算，一批财务顾问，通过稳健的投资和投资组合

管理 - - 若投资资产平均每年增长 12% ，则到 6�年

后管理的资产规模将增长一倍（若投资资产年均回

报率 18% ， 则每四年管理的资产规模将翻一番）。

财富经理一个重要的成功指标，并非是通过客户拓

展和营销来拥有成指数增长的繁荣业务，而是通过

可管理的数量的客户满意于得到的服务。 如果再辅

以自然的增长，品牌影响的推动，效果会更加可观。

但如果一开始仍然以以往那种着重于份额和

新增的方式考核，会使财富管理尝试容易在考核的

巨大压力下半途而废。

二

、

加强财富管理师队伍的建设

好的工作方式需要人员来支撑才能有效实践。

和现有营销模式比较，财富管理的模式需要更有专

业知识的顾问队伍和专业的支持团队，同时需要大

量的协助人员。

那么我们需要在现有客户服务人员中选拔专

业知识强、综合素质高的员工，经过系统的培训，使

之成为财富顾问的后备队伍。 公司需要组织起能够

满足客户综合财务需求的，包含熟悉银行、保险业

务，法律专业人士、甚至是心理咨询专家，等的支撑

团队。 营业部现有的拓展营销人员，由于面临是证

券专业知识比较匮乏、缺乏进一步沟通和留住客户

的能力的问题，可以将他们和财富管理顾问对应起

来，将营销人员作为财富管理顾问助手，辅助财富

管理顾问的日常工作。 财富管理顾问负责解决营销

人员的具体问题，进行关系营销，并服务营销人员

开发的客户。

通过队伍的培养使薪酬体系与客户服务专业

化、服务水平的高低真正挂钩，从而激励更多的优

秀员工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投资顾问或者财富管

理师。

三

、

统一各种财富管理工具的

设计规范

我们在这里仅阐述了少数几个工具的效果，还

有很多例如个人财务状况分析工具、 风险控制指

标、行为金融学工具等。

建议券商组织人员对财富管理的工具、方法结

合中国和广发证券的实际情况进行整理、 汇编，使

得各种工具的表述更专业、规范，也更明晰易懂，逐

步树立标准化的模式和流程。

四

、

客户经理的教育

、

培训

完成工具的设计后，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员工培

训和教育。 不能够像过去一样，客户服务人员换个

名称就是转型。

而要真正赋予财富管理师不同内容的服务形

式和考核方式，以较高的门槛要求，首先引导一少

部分人，从注重服务质量的提升、专业服务水平的

提升开始为财富管理的实施实现突破。

五 针对客户的服务尝试

可以尝试从两个角度开始。 一方面，沟通技巧

强的投资顾问，可以用财富管理的方法寻找新客户

的开发和培育；另一方面，专业知识较强的，可以从

现有客户中挑选高净值客户把服务由证券市场向

全方位的财富管理计划转换。 在这个过程，动态跟

踪，不断修正，并可以逐步尝试由佣金模式向收费

模式的过渡转移。

六

、

树立财富管理的品牌效应

在服务创新的改革开始一段时间后，如果效果

显著，可以开始 "广发财富管理 "的树立、宣传、推

广工作，树立起专业、个性化、全面终生财富管理计

划的品牌。 在这个阶段，衡量投资顾问成功与否的

最有效方式就是与他们并肩合作的客户、潜在客户

和同行专业人士的引荐的数量和质量。

这时，虽然仍需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维护良好

的客户关系，但已经会是一个愉悦和获利的过程。

七

、

分支机构的营销活动

实践及反馈

在开展上述工作的过程中，券商总部应保持对

分支机构财富管理工作进度的跟踪和指导，可以首

先选择部分营业部、少数员工试点，给予较大力度、

一定空间和时间方面考核的容忍，对于产生的问题

及时纠正，经验及时推广，从而不断改进、加快财富

管理模式的成熟应用，从而推动经纪业务发展模式

真正的革新。

（

作者系中加合作注册财富管理师培训学员

：

贺小社

、

张海鸥

、

彭文艺

）

(C IS)

专 版

Special Advertising


